
2023/8/7 20:29 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申报公告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www.nopss.gov.cn/n1/2023/0802/c431029-40049194.html 1/5

2023年8月7日 星期一 旧版网站入口 输入搜索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通知公告 >> 专项工程

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申报公告
2023年08月02日16:31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现发布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申报公

告。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关于加强“绝学”和冷门学科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立足中

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加强冷门濒危学科的

抢救性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承的学术研究，确保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

学科有人做、有传承。

二、目标定位

1.聚焦国家需求。坚持国家需要、国家站位、国家水准，主要资助对国家发展和文明

传承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储备性的冷门绝学研究。

2.加强学科建设。着眼推动冷门绝学学科长远发展，每年遴选一批研究领域和方向予

以重点支持，推动相关学科领域巩固学科发展基础、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优化学科发展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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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扶持学术团队。立足于稳定冷门绝学研究队伍、加强中青年人才储备，强化学术团

队导向，重点支持依托人文学科研究基地开展长期合作研究的学术团队，推动相关学科领

域形成结构合理、代有传承的人才梯队。

4.择优滚动资助。遵循冷门绝学的学科特点和研究规律，倡导“甘坐冷板凳”“十年

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对获资助的项目建立定期检查评估和动态退出机制，对评估合格的

择优予以滚动资助。

三、资助领域

本研究专项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价值

的冷门绝学。主要包括古文字与出土简牍文献整理和研究、重要历史文化典籍版本收集与

整理研究、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保护与研究、石窟寺保护研究、重要历

史文化遗址或历史街区与古老建筑保护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等。

四、资助强度

2023年度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分为学术团队项目和学者个人项目两个类别，申请人可自

行选择其一申报。学术团队项目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标准，一般每项资助80万元；

学者个人项目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标准，一般每项资助35万元。申请人须按照《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详见我办网站）

要求，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责任单位应对获立项的项目给予相应的配

套研究经费支持。

五、申报条件

1.申请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

向，遵守国家社科基金有关管理规定；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具有副高级（含）以上职

称。

2.申请学术团队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1）首席专家应当具有正高级职称、较高学术

造诣和较大学术影响力；（2）具有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研究队伍，包括首席专家

1人，研究骨干3—5人；（3）团队成员应当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具备承担冷门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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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或从事其他基础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开展创新研究的能力，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

理；（4）研究团队相对稳定，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投入课题研究。

3.申请人可结合自身科研优势，把握研究重点，自拟选题进行申报。申请人须为课题的

实际负责人。

4.申请人所在单位须设有科研管理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

证。以兼职人员身份从所兼职单位申报本研究专项的，兼职单位须审核兼职人员正式聘用

关系的真实性，切实承担项目管理职责并承诺信誉保证。

5.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本研究专项的，须在《申请书》中注明

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或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不得以已出版的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究

成果申请本研究专项。

6.凡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其他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学

者，不能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本研究专项中的学术团队项目；凡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学者，不能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本研

究专项中的学者个人项目。

六、工作安排

本研究专项实行网络申报和评审。具体安排如下：

1.网络申报系统于9月1日至9月10日开放，在此期间申报人可在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

新服务管理平台(https://xm.npopss-cn.gov.cn)，以实名信息注册账号后登录系统，并

按规定要求填写申报信息（已有账号者无需再次注册）。逾期系统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

报。

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中的“项目申报系统”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络平

台，网络申报办法及流程管理以该系统为准。

2.责任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网上申报的组织指导和服务工作，严格审核申报资格、申报

质量、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申请人及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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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社科管理部门和在京委托管理机构要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整合

相关研究力量，统筹把握优先资助领域，对申报课题的政治方向、学术价值、创新程度等

进行认真审核和严格把关，择优上报不超过5个学术团队自拟综合性研究选题、10个学者个

人自拟专题性研究选题。要精心选择政治素质高、前期积累扎实、学术信誉良好、潜心治

学的学者担任学术团队首席专家或课题负责人。鼓励青年学者申报相关课题。

4.全国社科工作办对《申请书》进行资格审查，组织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材料进

行评审，择优立项。建议立项课题名单在全国社科工作办网站公示7天。公示期满，对无异

议者下达立项通知书。

七、其他事项

1.申请人须按照《申请书》和申报公告要求，如实填写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不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

取消5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

2.本研究专项实施分类管理。学术团队项目不明确限定研究周期，实行“竞争入选、定

期评估、动态退出”的管理机制，一般立项后3年内检查评估一次，重点评估学术团队在课

题研究、学科建设、学术交流、队伍建设特别是青年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效，评估合格的

予以滚动资助，评估不合格的停止资助；学者个人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为3—5年，允许个别

研究难度较大的项目适当延期。

3.各地社科管理部门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受理本地区本部门申报材料。中国社科院科研

局受理本院的课题申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及在京直属

单位的课题申报，教育部社科司受理中央各部委所属在京普通高等院校的课题申报，全军

社科规划办受理军队系统（含地方军队院校）的课题申报。全国社科工作办不直接受理个

人申报。

附件：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申请书（学术团队项目）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申请书（学者个人项目）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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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日

(责编：皮博、黄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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